	序号
	项目名称
	补贴标准
	具体内容
	2021年下半年就业救助结果

	1
	创业贷款贴息
	3%
	自2021年1月1日起，新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 ，政府贴息年利率最高可达3%
	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6849.5万元，其中，个人发放186笔3419.5万元，小微企业11笔共3430万元。

	2
	社会保险补贴
	实际缴费的60%
	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，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（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）。
	共发放社会保险补贴1459人次，共计430.76万元。

	3
	培训补贴
	300元-6000元
	1.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取得技能等级证书的，按照初级(五级)1200元/人、中级(四级)1500元/人、高级(三级)2000元/人、技师(二级)4000元/人、高级技师(一级)5000元/人的标准予以补贴，仅取得培训合格证的补贴1000元/人；2.企业职工岗前培训，培训合格补贴每人500元；3.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且取得中级（四级）及其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后，每人每年不低于4000元、不超过60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，补贴期限不超过二年；4.参加培训且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的，GYB培训补贴300元/人、SYB培训补贴1000元/人、GYB+SYB组合培训补贴1300元/人、IYB培训补贴1200元/人、创业模拟实训补贴1500元/人(含教学辅助平台使用费等)、电子商务培训补贴800元/人的标准。
	企业职工岗前培训814人已支出培训补贴82.206万元、

城乡劳动者就业技能培训717人支出培训补贴65.304万元、

创业培训305人支付培训补贴26.338万元、

以工代训1103人支出培训补贴148.62万元。


	4
	公益性岗位补贴
	300元-1000元
	按实际工作劳动量核定。
	共发放公益性岗位补贴204.86万，共计701人次。

	5
	失业保险金
	1180元/月
	对参保缴费满1年、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、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人员.
	共发放失业保险金175人79.72万元。

	6
	失业补助金
	1000元/月
	最长不超过6个月（政策截止2021年6月）
	共发放失业补助金999人次99.9万元。

	7
	技能提升补贴
	1000元-2000元
	取得初级（五级）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，补贴1000元；2.取得中级（四级）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，补贴1500元；3.取得高级（三级）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，补贴2000元。同一职业（工种）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技能提升补贴。
	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人补贴资金0.15万元

	8
	一次性创业补贴
	5000元/人
	2021年1月1日起，对下岗失业人员、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、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首次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，按规定给予每人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，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可先行申领补贴资金的50%。
	4人2万元

	9
 
	一次性求职补贴
	（交通补贴）300元/人、500元/人
	省外务工的给予每人500元交通补贴，到省内跨县（市、区）务工的给予每人300元交通补贴，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交通补贴。
	共发放交通补贴 433 人，共计拨付补贴资金13.07万元。

	
	
	（求职补贴）500元/人
	参加就业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的城乡贫困劳动力。
	无

	10
	创业孵化基地运行费
补贴
	60%
	对入驻企业、个人在创业孵化基地的物管费、卫生费、房租费、水电费、非生产性水电费进行补贴，标准按其每月实际费用的60%给予补贴，每个入驻实体每季最高补贴不超过1万元，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。
	对15家入驻企业、个人在创业孵化基地的物管费、卫生费、房租费、水电费、非生产性水电费进行补贴34.35万元。

	11
	技能鉴定补贴
	105元-600元
	对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（不含培训合格证）的五类人员和职业院校学生，给予职业技能鉴定补贴。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按照专项职业能力证书105元/人、初级（五级）260元/人、中级（四级）310元/人、高级（三级）350元/人、技师（二级）560元/人、高级技师（一级）600元/人的标准给予职业技能鉴定补贴。
	无


 
